
附件１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整体推进行动任务目标

评价项目 考核内容及实现目标

机械化
作业水平

１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

玉米 ≥９３％

水稻 ≥９３％

其中：种植机械化水平≥５０％
　　　收获机械化水平≥５０％

２植保机械化能力≥６０％，其中：高效植保机械化能力≥５０％

３烘干机械化能力≥６０％，其中：产地机械化烘干能力≥４０％

４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８０％，其中：秸秆机械化还田率≥５０％

技术支撑
能力

５农机装备配备科学合理，可满足辖区内农机化生产需要

６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清晰可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

７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效覆盖，拥有多家规模较大的农机合作社

组织保障
能力

８全程机械化工作推进机制高效，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了相关推进措施

９示范推广和培训宣传有力，组织召开了多次现场会和培训活动

１０工作责任机制明确，农机化公共服务机构健全，多方协作，合力推进

备注：１县域主要农作物确定方法：主要农作物应在玉米、水稻、大豆、马铃薯、小麦、
花生等作物内选取。按县域内农作物种植面积由大到小排续，一般选取不超过５
项作物纳入考评；单项作物种植面积≥２５％县域耕地面积的，纳入考评目标；单
项作物种植面积!１５％县域耕地面积的，不纳入考评目标；所有纳入考评作物的
播种面积之和，应占县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

２植保机械化能力是指辖区内所有机动喷雾 （粉）机和高效植保机械的最大服务面
积与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

３烘干机械化能力中指辖区内所有谷物烘干机的最大服务能力与主要农作物当季总
产量的比值，马铃薯不考核烘干机械化指标。

４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是指辖区内主要农作物当季秸秆粉碎还田面积、秸秆捡拾打
捆面积的总和与播种面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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